(新版：105年2月1日起一律適用。但104年11月13日修正條文公布施行日前本校已在職之專任教師，自施行日起二年內申請升等時，得選擇適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總表—校教評會使用) 

說明：

一、本升等評分表所列「研究及產學合作」、「教學」、「服務」三大分項分數及升等總分之計算，除各分項以下所列評分子項目係依比例或配分標準核實計分(計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以下四捨五入)外，皆計算至整數(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二、教師得依對其較有利之方式，在「研究及產學合作」大項中，選擇研究成果外審成績佔50%、60﹪或70﹪，升等時本職級五年內研究計畫獎助、產學成果及其他學術成就佔50%、40﹪或30﹪。
三、各職級升等評分比例： 
擬升等教授：研究及產學合作(A)60﹪，教學(B)30﹪，服務(C)10﹪

擬升等副教授：研究及產學合作(A)50﹪，教學(B)30﹪，服務(C)20﹪

擬升等助理教授：研究及產學合作(A)40﹪，教學(B)30﹪，服務(C)30﹪

四、評分項目所舉具體事實，除教學年資外，餘均以在本校現任職務年資期間之事實為限。

各項評分內容均須提具體事實或佐證資料，無佐證資料者得不予計分。

本校各相關單位依本升等評分細則所定評分標準認證之分數，視為校教評之評分。
	評分項目名稱
	評分子項目名稱
	評分(或認證)成績

	
	
	系評
	院評
	校評(認證)

	A：
研究及產學合作
	(請勾選並於右側簽名確認)

□ A1：70%，A2：30%   □ A1：60%，A2：40%
□ A1：50%，A2：50%
	升等教師簽名：                             

(確認欄)

	
	A1、研究成果外審評分：

以外審成績平均數乘以依選擇比例計算。
	
	
	

	
	A2、研究計畫獎助、產學成果及其他學術成就： 
	1.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每次20分。
	
	
	

	
	
	2.獲科技部甲、乙種研究獎，每次3分。
	
	
	

	
	
	3.擔任科技部研究計畫主持人，每次3分。
	
	
	

	
	
	4.擔任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案主持人，編列符合
  本校規定管理費(含提撥供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之額度)每1萬元0.4分，未滿1萬元依其比

  例計分。
	
	
	

	
	
	5.擔任其他不能編列管理費之公立機構補助計畫案主持人，依其計畫經費每滿100萬元計1分，未滿100萬元依其比例計分。
	
	
	

	
	
	6. 依學校實收技術移轉金額之累計總金額每1萬元計0.4分，未達1萬元不計分；如為專利授權者，依學校實收授權金額之累計總金額每1萬元計0.6分，未達1萬元亦不計分。
   前項規定如技術發明人為兩人以上者，得依發明人之授權金分配比例計分。
	
	
	

	
	
	7. 專利權人之一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之國內外發明獲證專利、新型獲證專利每件1分。
	
	
	

	
	
	8.獲獎紀錄：

(1)科技部傑出產學合作獎、傑出科技榮譽獎、總統科學獎、傑出技轉貢獻獎及吳大猷紀念獎給予10分。

(2)教育部各項獎勵及本校研究類優良教師，每次5分。

(3)本項最高10分。
	
	
	

	
	
	9.其他學術及產學輔導成就、各種競賽獲獎或展演等，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6分。
	
	
	

	評分項目名稱
	評分子項目名稱
	評分(或認證)成績

	
	
	系評
	院評
	校評(認證)

	B：

教學：本項成績至少需達70分為及格。
	1.教學年資
	
	
	

	
	2.平均授課時數：正規學制（含依規定減授時數）達基本授課時數者10分，不足者每0.1小時減0.1分，最高10分。
	
	
	

	
	3.教學需求：
 (1)授課出勤、缺調補課以及成績繳送情形等（含相關之行政作    業程序），均正常者10分，有異常紀錄者，依情節輕重每項扣減0.5~2分。                                       (2)參加校、內外教學知能研習（如研討會、工作坊、演講）並取得研習證明者，每次得加1分。                      (3)本目最高15分。
	
	
	

	
	4.優良教師(教學獎)：本目最高10分。
	(1)本校教學類優良教師，傑出教師加10分、優良教師加8分。
	
	
	

	
	
	(2)學院教學優良獎，加5分。
	
	
	

	
	5.課程、教材、教學能力之貢獻或成效：本目最高30分。本目各課程為共同授課者，依貢獻度比率分配給分。
	(1)配合校務發展，所開設之課程屬教務會議通過之特色或務實致用類別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15分。
	
	
	

	
	
	(2)符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以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要點」規定之全英語教學課程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5分。
	
	
	

	
	
	(3)製作課程教材，經系課程委員會認證優良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10分。
	
	
	

	
	
	(4)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以上用書或其他創新改進有具體績效或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5分。
	
	
	

	
	
	(5)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並公布於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之教材或課程，每門得加5分。
	
	
	

	
	
	(6)通過教育部磨課師（MOOCs）課程錄製者，每門得加10分。
	
	
	

	
	6.其他教學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本目最高加減10分。
	
	
	

	

	

	評分項目名稱
	評分子項目名稱
	評分(或認證)成績

	
	
	系評
	院評
	校評(認證)

	C：
服務：本項成績至少需達70分為及格。
	1.系教評會評定成績佔50%(原始滿分：    分；原始總分：     分)
	
	
	

	
	2.院教評會評定成績佔20%(原始滿分：    分；原始總分：     分)
	
	
	

	
	3.校教評會評定成績佔30%：各項合計之總分為30分。
	(1)擔任編制內行政職務，表現良好者，每學期2分，由各院(系所)、中心簽請任務指派之學院(系所)特別助理及其他專簽核准任務編組之組長，表現良好者，每學期1分，最高8分。
	
	
	

	
	
	(2)辦理或協助推廣教育，表現良好沒有不良事蹟者，最高3分。

(參與授課者，每滿20小時0.5分，超過或不足者依比例計算，如與他人合授，則依所授時數計算。

(開辦公私立機構委辦教育訓練案主持人，每案3分。

(其他重大推動推廣教育業務，經本校推廣教育指導委員會核定通過者，每案2分。
	
	
	

	
	
	3.參與辦理各項研討會，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4.參與國際認證及一般專業認證業務，最高加減2分。
	
	
	

	
	
	5.推動校園e化，最高加減2分。
	
	
	

	
	
	6.擔任全校性委員會(含校務會議)選任委員，最高3分。(當年度出席未達1/2者得不予給分)。
	
	
	

	
	
	7.本校服務類或輔導類優良教師，每次5分，最高5分。
	
	
	

	
	
	8.其他服務或輔導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8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A2表）

	(升等時本職級5年內在本校研究計畫獎助、產學成果及其他學術成就)
★請填寫評分期間：100年8月起至105年7月止(申請升等生效年月往前推算5年) 

	送審人姓名
	
	聘任系所
	
	送審職級
	

	A2-1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每次20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獎項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小計：    分

	A2-2科技部甲、乙種研究獎，每次3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獎項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小計：    分

	A2-3科技部研究計畫主持人，每次3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計畫名稱及編號
	研究者類別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2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3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小計：    分

	A2-4擔任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案主持人，編列符合本校規定管理費(含提撥供校務基金統籌運用之額度)每1萬元0.4分，未滿1萬元依其比例計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計畫名稱及編號
	管理費
	研究者類別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2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3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小計：    分

	A2-5擔任其他不能編列管理費之公立機構補助計畫案主持人，依其計畫經費每滿100萬元計1分，未滿100萬元依其比例計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計畫名稱及編號
	計畫經費
	研究者類別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2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3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4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5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6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7
	
	
	
	· 主持人

· 共（協）同主持人
	
	

	小計：    分

	A2-6依學校實收技術移轉金額之累計總金額每1萬元計0.4分，未達1萬元不計分；如為專利授權者，依學校實收授權金額之累計總金額每1萬元計0.6分，未達1萬元亦不計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前項規定如技術發明人為兩人以上者，得依發明人之授權金分配比例計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技術移轉名稱
	技術移轉經費
	共同著作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小計：    分

	A2-7專利權人之一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之國內外發明獲證專利、新型獲證專利每件1分。（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項次
	年度
	專利名稱
	共同著作
	類別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是
□否
	· 我國

· 歐美日

· 其他
	
	

	2
	
	
	□是
□否
	· 我國

· 歐美日

· 其他
	
	

	3
	
	
	□是
□否
	· 我國

· 歐美日

· 其他
	
	

	小計：    分

	A2-8獲獎紀錄：(本項最高10分) （由研發處審核認證）
(1)科技部傑出產學合作獎、傑出科技榮譽獎、總統科學獎、傑出技轉貢獻獎及吳大猷紀念獎給予10分。

(2)教育部各項獎勵及本校研究類優良教師，每次5分。

	項次
	年度
	獎項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

承辦人簽章

	1
	
	
	
	

	2
	
	
	
	

	3
	
	
	
	

	小計：    分

	A2-9其他學術及產學輔導成就、各種競賽獲獎或展演等具體優良或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送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6分。

	項次
	年度
	具體事實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4
	
	
	
	
	
	
	
	

	5
	
	
	
	
	
	
	
	

	6
	
	
	
	
	
	
	
	

	7
	
	
	
	
	
	
	
	

	8
	
	
	
	
	
	
	
	

	小計：    分


註：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教學B附表）

	送審人姓名
	
	聘任系所
	
	送審職級
	

	B1教學年資：
自取得本職級起算至申請當學期結束止，滿3年為25分，每增加一學期加1分，但他校年資折半計算，最高30分。（如當學期未有授課事實或授課未滿一學期之年資均不得列入計算。）。（由人事室審核認證）

	項次
	教學年資
	任職起迄年月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本校教學年資
	
	
	

	2
	他校教學年資
	
	
	

	小計：    分

	升等時在本校本職級內其他教學成績評分標準如下：

	B2平均授課時數：正規學制（含依規定減授時數）達基本授課時數者10分，不足者每0.1小時減0.1分，最高10分（由教務處審核認證）

	平均授課時數
	小計
	認證單位簽章

	
	
	

	B3教學需求，本目最高15分

	目次
	說明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授課出勤、缺調補課以及成績繳送情形等（含相關之行政作    業程序），均正常者10分，有異常紀錄者，依情節輕重每項扣減0.5~2分。（由教務處審核認證）
	
	

	2
	參加校、內外教學知能研習（如研討會、工作坊、演講）並取得研習證明者，每次得加1分。  （由教學卓越中心審核認證）
	
	

	小計：    分


	B4優良教師(教學獎)，本目最高10分：
1. 本校教學類優良教師，傑出教師加10分、優良教師加8分。（由教務處審核
認證）
2. 學院教學優良獎，加5分（由學院審核認證）

	目次
	學年度
	優良教師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4
	
	
	
	

	小計：    分

	B5課程、教材、教學能力之貢獻或成效：本目最高30分。本目各課程為共同授  

   課者，依貢獻度比率分配給分。
(1) 配合校務發展，所開設之課程屬教務會議通過之特色或務實致用類別者，每
   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15分。(由教務處審核認證)

	目次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4
	
	
	
	

	小計：    分

	(2) 符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以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要點」規定之全英語教學課程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5分。(由教務處審核認證)

	目次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小計：    分

	(3) 製作課程教材，經系課程委員會認證優良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10分。(由各系所審核認證)

	目次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4
	
	
	
	

	小計：    分

	(4) 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以上用書或其他創新改進有具體績效或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5分。

	目次
	學年度
	具體事實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小計：    分

	(5)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並公布於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之教材或  課程，每門得加5分。(由資訊中心審核認證)
目次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4

小計：    分

(6) 通過教育部磨課師（MOOCs）課程錄製者，每門得加10分。(由資訊中心審核認證)
目次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4

小計：    分

B6其他教學事蹟：教學活動對學校整體學術與教學具有明顯貢獻(如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等)或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本目最高加減10分。

	目次
	學年度
	具體事實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4
	
	
	
	
	
	
	
	

	5
	
	
	
	
	
	
	
	

	小計：    分


註：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服務C3附表）

本校教師升等時在本校本職級內服務成績

	送審人姓名
	
	聘任系所
	
	送審職級
	

	C3-1擔任編制內行政職務，表現良好者，每學期2分。（由人事室審核認證）

     由各院(系所)、中心簽請任務指派之學院(系所)特別助理及其他專簽核准

     任務編組之組長，表現良好者，每學期1分。（由各簽請單位審核認證）

     最高8分。

	項次
	行政職務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小計：    分

	C3-2辦理或協助推廣教育，表現良好沒有不良事蹟者，最高3分。

1.參與授課者，每滿20小時0.5分，超過或不足者依比例計算，如與他人合授，則依所授時數計算。

2.開辦公私立機構委辦教育訓練案主持人，每案3分。

3.其他重大推動推廣教育業務，經本校推廣教育指導委員會核定通過者，每案2分。

（由推廣教育中心審核認證）

	項次
	學年度
	推廣教育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小計：    分

	C3-3參與辦理各項研討會，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項次
	學年度
	具體事實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小計：    分


	C3-4參與國際認證及一般專業認證業務，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由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項次
	學年度
	具體事實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4
	
	
	
	
	
	
	
	

	5
	
	
	
	
	
	
	
	

	小計：    分

	C3-5推動校園e化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項次
	學年度
	具體事實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4
	
	
	
	
	
	
	
	

	5
	
	
	
	
	
	
	
	

	小計：    分

	C3-6擔任全校性委員會(含校務會議)選任委員，表現良好，每學年1分，最高3分。(當年度出席未達1/2者得不予給分)。（由送審人自行填寫送各委員會審核認證）＊未於組織規程明列之委員會，請認證單位載明行政或校務會議通過章則名稱。

	項次
	學年度
	全校性委員會(含校務會議)選任委員名稱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2
	
	
	
	

	3
	
	
	
	

	4
	
	
	
	

	5
	
	
	
	

	小計：    分


	C3-7本校服務類（由人事室審核認證）或輔導類（由諮輔中心審核認證）優良教師，每次5分，最高5分。

	項次
	學年度
	服務類或輔導類優良教師
	得分
	認證單位簽章

	1
	
	□服務類
□輔導類
	
	

	2
	
	□服務類
□輔導類
	
	

	小計：    分

	C3-8包括參與本校相關招生業務、擔任政府機構顧問或委員、擔任校外專業學會之理監事、對提升校譽有助益之事項，及其他服務優良事項或擔任本校導師、社團指導老師、擔任義務輔導老師（諮商輔導中心、圖書館或經學校核定等）等事項，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8分。

	項次
	年度
	輔導事蹟
	系教評會初評
	院教評會複評
	校教評會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評分
	主席簽章

	1
	
	
	
	
	
	
	
	

	2
	
	
	
	
	
	
	
	

	3
	
	
	
	
	
	
	
	

	4
	
	
	
	
	
	
	
	

	5
	
	
	
	
	
	
	
	

	小計：    分

	C3（上列各項合計）總分：         分


註：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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